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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15年度利润分配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概况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

结合的方式，购买樟树市德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樟树市帮林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德马吉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马吉”、“标

的资产”）100.00%股权，同时，公司向不超过10名（含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

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1.7亿元，不超过标的资产交

易价格的45.33%。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均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若公司

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

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二、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实施 

公司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以截至2016年3月11日公司总股本399,836,20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34元（含税）。公司于2016年5月5日发布了《2015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15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5月12日，除权除

息日为2016年5月13日。 

截止至本公告日，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已经实施完毕。 

三、本次交易股票发行价格的调整 

（一）发行价格调整 

发行股份价格调整机制：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发行股份

数量亦随之调整。发行价格的具体调整方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P0，每股派息为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P1（调整值保

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息：P1＝P0－D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并以该市场参考价的90%作为发行底价。除权除息

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均价由32.03元调整为32.00元/股，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28.83元调整为28.80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的90%，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 

2、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除权除息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相应地由34.40

元调整为34.36元/股。 

（二）发行数量调整 

1、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股份发

行数量由7,804,370股调整为7,812,500股。 

计算公式： 

调整后发行股份数量=各交易对方股份支付金额÷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2、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数

量由不超过4,941,860股调整为不超过4,947,613股。 

计算公式： 

调整后发行股份数量=募集配套资金金额÷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

案均无其他变化。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再次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公司董

事会将按照有关规定调整发行价格及数量。 

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无条件通过，公

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核准文件，待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将另

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八日 




